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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十四條之一及第十七條之一條文；並

修正第二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

第二十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

三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11 日  

華總一義字第 09700080101 號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食品，係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物品及其原料。 

本法所稱特殊營養食品，指營養均衡或經營養素調整，提供特殊營養需求對象食用

之下列配方食品： 

一、嬰兒配方食品及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 

二、提供特定疾病病人之營養需求，且必須在醫師、藥師或營養師指導下食用，以

維持健康為目的之病人用食品。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特殊對象食用之食品。 

前項第二款所稱特定疾病，其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一 條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

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一、變質或腐敗者。 

二、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者。 

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者。 

四、染有病原菌者。 

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者。 

六、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者。 

七、攙偽或假冒者。 

八、逾有效日期者。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者。 

前項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安全容許量及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安全容許量之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 十 二 條  食品添加物之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四條之一  國外食品或食品添加物對民眾之身體或健康有造成危害之虞，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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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指定者，旅客攜帶入境時應檢附出產國衛生主管機關開具之衛生證明文件申報之

；對民眾之身體或健康有嚴重危害者，中央主管機關並得公告禁止旅客攜帶入境。 

違反前項規定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沒入銷毀之。 

第 十 七 條  有容器或包裝之食品、食品添加物，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顯著標示下列事項於容器

或包裝之上： 

一、品名。 

二、內容物名稱及重量、容量或數量；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分別標明。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 

四、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輸入者，應註明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 

五、有效日期。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須標示製造日期、保存期限或保存條件者

，應一併標示之。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標示事項。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顯著標示營養成分及含量；

其標示方式及內容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特定散裝食品之販售地點、方式予以限制或要求以中文標示原

產地等事項。 

前項特定散裝食品之品項、販售地點與方式之限制及應標示事項之範圍，由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十 九 條  對於食品、食品添加物或食品用洗潔劑所為之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

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 

食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宣傳或廣告。 

中央主管機關得以公告限制特殊營養食品之廣告範圍、方式及場所。 

接受委託刊播之傳播業者，應自廣告之日起六個月，保存委託刊播廣告者之姓名（

法人或團體名稱）、身分證或事業登記證字號、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及電話等

資料，且於主管機關要求提供時，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二 十 條  食品業者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作業場

所、設施及品保制度，應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業

別，並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規定。 

前項食品良好衛生規範及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食品業者之設廠登記，應由工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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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廠之建築及設備，應符合設廠標準；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工業

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抽查食品業者之作業衛生及紀錄；必要時，並應抽樣

檢驗及查扣紀錄。對於涉嫌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五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條

所定衛生安全及品質標準或依第十二條所定食品添加物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

量標準之規定者，得命暫停作業，並將涉嫌物品封存。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食品包裝或食品用洗

潔劑，於輸入時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為前項之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就市售之前項物品為第一項之措施。 

第二十九條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食品包裝或食品用洗潔劑，經依第二十

四條規定抽查或檢驗者，由當地主管機關依抽查或檢驗結果為下列之處分： 

一、有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沒入銷毀。 

二、不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條所定衛生安全及品質標準或依第十二條所定食品

添加物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準之規定，或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第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應予沒入銷毀。但實施消毒或採行適當安全措施後，仍可

使用或得改製使用者，應通知限期消毒、改製或採行適當安全措施；屆期未遵行

者，沒入銷毀之。 

三、標示違反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應通知限期回收改正

，改正前不得繼續販賣；屆期未遵行或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者，沒入銷毀之

。 

四、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命暫停作業並封存之物品，如經查無前三款之情形者

，應撤銷原處分，並予啟封。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應予沒入之物品，應先命製造、販賣或輸入者立即公告停止使

用或食用，並予回收、銷毀。必要時，當地主管機關得代為回收、銷毀，並收取必要

之費用。 

前項應回收、銷毀之物品，其回收、銷毀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販賣、輸入、輸出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物品之

食品業者，由當地主管機關正式公布其商號、地址、負責人姓名、商品名稱及違法情

節。 

輸入第一項物品經通關查驗不符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管制其進口，並得為第一

項各款、第二項及前項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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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一年內再次違反者，

並得廢止其營業或工廠登記證照： 

一、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或第十五條規定。 

二、違反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經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三、違反前條之禁止命令。 

第三十二條  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違

反同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一年內再次違反者

，並得廢止其營業或工廠登記證照；對其違規廣告，並應按次連續處罰至其停止刊播

為止。 

傳播業者，違反第十九條第四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主管機關為第一項處分同時，應函知傳播業者及直轄市、縣（市）新聞主管機關。

傳播業者自收文之次日起，應即停止刊播。 

傳播業者未依前項規定繼續刊播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或中央主管機關

依第十九條第三項所為公告之廣告者，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應按次連續處罰至其停止刊播為止。 

第三十三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一年內再次違反者，

並得廢止其營業或工廠登記證照： 

一、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條所定標準有關衛生安全及品質之規定，經令其限期

改正，屆期不改正。 

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八款、第九款、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二條所定標準有關食品添加物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

圍、限量之規定，或依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標準有關營養成分及含量標示之規定。 

四、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之一所為公告。 

五、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所為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

正，屆期不改正。 

六、違反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所定管理辦法有關公共飲食場所

衛生之規定。 

七、經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命其回收、銷毀而不遵行。 

第三十六條  本法所定之罰鍰，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處罰之。 


